
近日，金市开启连涨模式，黄金期货、现货

价格纷纷触及历史新高。3月份以来，国际金价

不到十个交易日累计涨幅超过6%。

业内专家指出，尽管近期金市的快速上涨

让投资者产生了更高的预期，但市场高位的风

险需警惕。“短期来看，黄金市场已经透支了未

来一段时间的涨幅，一旦市场预期有所修复，金

价很可能会快速回落。”

新华社 徐骏 作

高位“炒金”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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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徐贞 张鸿曌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电动自行车出事故后，经鉴定属

于机动车。受害人要求侵权人和车厂

商均承担侵权责任，能否得到支持？

日前，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审

理了这样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案件。

案情回顾：
2022年11月，张某驾驶二轮电动

自行车与行人发生碰撞，行人经医院

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委托鉴定

机构对二轮电动车的属性及车速进行

鉴定。经鉴定，该二轮电动车为两轮

轻便摩托车，属机动车范畴。交警部

门认为，张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

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且在驾车过程

中低头看手机，致未能发现前方道路

上的行人，遂认定张某负事故全部责

任，行人无责任。张某因此也被追究

刑事责任。

事隔一年后，受害人近亲属到法

院起诉，要求张某、某保险公司、车厂

商赔偿死亡赔偿金、医疗费等损失共

计159万余元。

车厂商答辩称，交通事故的发

生系张某未遵守交通法规、未尽到

安全注意义务等造成，并非因车辆

质量造成。车辆属性虽被鉴定为

机动车，但属性的变化并非必然导

致事故发生，故不同意承担赔偿责

任。

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案涉车

辆不符合二轮电动自行车标准，经鉴

定为机动车，属于可能危及人身、财产

安全的产品，依法律规定，该产品应有

警示说明。但案涉车辆《使用说明》中

不仅未标明该车为机动车，且载明该

车辆于非机动车道行驶，未对产品属

于机动车所具有的危险性作警示标志

与说明，致产品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

全的不合理危险。

按照产品质量法的规定，案涉车

辆因存在上述不合理的危险，应认定

存在缺陷。该产品缺陷增加了案涉车

辆使用中潜在的危险性，对事故的发

生存在一定关联，故受害人可以向产

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

最终，法院判决由被告车厂商对

原告的损失承担 20%的赔偿责任

（31.9万余元），剩余的80%由被告张

某和被告某保险公司承担。

宣判后电动车厂商不服，提起上

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
车厂商应按照产品质量法的要求

规范生产，在使用手册上作出符合商

品性能的真实描述，严格保证所生产

车辆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消费者在

购买电动自行车时，应注意对比查验

实体车辆是否与合格证信息一致，以

免买到超标车辆，给出行安全带来潜

在隐患。

“电动自行车”被鉴定为“机动车”
发生事故后，厂家有责任吗？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鹿萱

温州一小伙觉得购买来的电动自

行车“卖家秀”与“买家秀”不符，维权

无果后提起诉讼。

近日，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审

结这起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认

定商家虽未构成欺诈，但未准确全面

描述产品性能，判决双方解除合同关

系，退货退款。

案情回顾：
“30°爬坡，175km续航。”90后

小伙王某在某网购平台上刷到这辆

“折叠电动自行车”，商品详情页的介

绍非常符合他的需求，王某遂联系客

服人员，再次咨询并确认可以7天无理

由退货后下单购买。

到货后，王某对电动自行车的爬

坡和续航能力进行了测试，发现与宣

传的不尽相同，王某于是申请7天无理

由退货，客服人员却表示，退货运费自

理，并需支付100元折损费用。

明明是7天无理由退货，怎么如今

又要运费自理，还另加折损费？当天，

王某取消了申请，以商品与描述不符，

向网购平台投诉，但仍协商未果。

王某遂向鹿城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解除双方买卖合同关系，并退一赔三。

法院判决：
法院审理查明，该商家在商品详

情页面中标识爬坡与续航数据为固定

载重、速度及温度下实验室测试所得

数据，并载有“因个人使用条件不同，

场景及用途不同，续航受载重、骑行习

惯、时速等多方面影响，页面续航仅供

参考，不作为任何定性依据”字样，但

字体、位置并不明显，很容易被忽略。

本案中，王某在下单前专门就续航

里程、爬坡度等问题向客服人员进行了

咨询，而客服人员并未以更直接、明确、

便捷的方式告知王某续航里程、爬坡度

受多种因素影响，可能会导致客观上不

能达到理想状态，致使王某未充分知悉

该电动自行车的真实性能，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对商品的选择权。

王某主张3倍赔偿的前提条件是

商家提供商品或服务存在欺诈行为。

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

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

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本案

中，该商家的宣传行为尚未达到法律

规定的欺诈程度。

综上，法院判决双方解除合同，并

退货退款，运费由商家承担，驳回王某

其他诉讼请求。

目前，王某已收到退货款项。

法官提醒：
商品交易过程中，商家必须向消

费者全面、客观、准确地披露与商品和

服务相关信息，这对维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促进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具

有重要意义。

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

与经营者协商和解，也可以请求消费者

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

解，协商无果的，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商品“卖家秀”与“买家秀”不符
法院：退货退款，商家承担运费

《现代快报》展昊 王晓宇

因为搞错编号，江苏连云港一

市民竟将自己父母的骨灰葬入他

人家的墓穴，对方发现后，双方因

此闹上法庭。法院认为，该市民的

过失导致的过错行为给对方造成

相应损害，应对对方的损失承担赔

偿责任。最终，根据墓穴的价值，

法院裁定过失一方赔偿对方各项

损失5000元。

■案情

于某和卞某二人父母的墓穴

靠近某国道，因相关道路改扩建工

程，沿线道路的坟墓集中回迁安

置，于某拿到的回迁安置墓穴编号

是C-某号，卞某拿到的回迁安置

墓穴编号是D-某号，两个编号的

数字部分内容相同。

一天，于某去上坟，发现自己

拿到的回迁墓穴C-某号竟被占

用，一查竟是卞某将其父母亲的骨

灰安葬在里面。于某立即找卞某

理论，双方调解未果后，于某诉至

法院要求卞某赔偿其墓地损失。

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叶落

归根，墓穴从古至今都承载着家和

根的意义，其在传承孝道文化和教

育子女后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墓穴作为承载逝者骨灰的场

所，是人们对逝者寄托思念哀悼之

情的重要载体，是人们对逝者的尊

重和纪念，也是对生命的赞扬和肯

定，其具有相应的精神属性。

本案中，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协

议书载明回迁墓穴是D-某号，而

被告错将父母的骨灰葬入C-某

号，未按协议书载明墓穴安葬，被

告错葬的行为对原告所有墓穴及

原告的精神上造成损害，被告应对

原告的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法院参考涉案墓穴价值，酌定原告

的各项损失为5000元，被告应予

以赔偿。

法院判决后，原被告没有上

诉，均服判息诉。

■说法

民法典第十条规定，“处理民

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

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

违背公序良俗。”公序良俗具有弥

补法律规范自身不足的功效。

办案法官表示，本案中，当地

的风俗习惯对于墓穴视为子女对

父母孝道的表现，亦是家族传承的

载体。墓穴不仅仅具有物的属性，

也具有相应的精神属性，被告的错

葬行为侵害了原告的权益，应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

人民法院以情理交融的方式

引导原被告双方正确对待处理该

纠纷，弘扬中华孝道传统美德，教

导人们正确看待传统文化习俗。

搞错编号葬错墓穴
孝子成被告

法院：过失造成损害，
应赔偿

聚焦“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聚焦“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